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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10 年，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福建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省政府出台《福建省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在省委省政府坚强有力的领导下，

全省各地围绕“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凝心聚力、履职尽责，圆满完成了

各项目标任务。全省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总量减排工作完成年度任务，

并超额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主要水系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

状况继续保持优良，23个城市空气质量均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城市声环

境和辐射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森林覆盖率继续位居全国首位，生态环

境状况指数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全省环境继续保持了水、大气和生态环

境质量均为优的良好态势，为海西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生态环境支撑。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环境问题点多面广、错综复杂，全省

环境形势仍不容乐观。维护环境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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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计企业基本情况 

2010年全省环境统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数据： 

    (1)重点调查有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 6080家，比 2009年统计调查的

6118家减少了 38家，基本与上年持平。 

    (2)对全省非重点调查企业的数据进行了测算，主要估算的指标有工业

用水量、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工业粉尘、烟尘、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排放量等，特别是两个总量减排约束性指标 SO2和

COD进行多次反复测算、复查和计算。 

(3)社会生活及其他污染的调查，包括除工业生产活动之外的所有社

会、经济活动及公共设施的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染。生活化学需氧量、氨氮

排放量是依据市镇人口和人均排放系数测算所得；生活二氧化硫和烟尘排

放是依据生活煤炭消费量所含硫份、灰份及相关系数测算所得。 

(4) 对全省 76个城市污水处理厂、21个工业区污水集中处理厂、7个

危险废物处置厂（场）、301个医院单位进行了布表调查。 

2  废水 

2.1全省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废水排放总量 23.85亿吨，比上年降低 3.1%，其中工业废

水排放量 12.42亿吨，比上年降低 12.96%。工业重复用水率为 60.5%，与

上年持平；与发达国家 85.0％的水资源利用率相比，我省水资源利用效率

仍然较低，虽然我省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为全国人均拥有量的 1.52倍，但并

不丰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特别是工业重复用水率仍需努力。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率为98.68%，比上年降低0.12个百分点。城镇生活废水排放量11.43

亿吨，比上年增长 18.69%，城镇污水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2010年工业用

水总量 79.33亿吨，比 2009年减少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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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全省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年际对比表 

项目 

年度 

废水(亿吨) 化学需氧量(万吨) 氨氮(万吨)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2009年 24.60 14.27 10.33 37.57 7.54 30.03 3.01 0.62 2.39 

2010年 23.85 12.42 11.43 37.26 8.29 28.97 2.98 0.66 2.32 

增减率(%) -2.84 -12.96 10.65 -0.83 9.95 -3.53 -0.99 6.45 -2.93 

注：增减变化指 2010年与 2009年相比，下同。 

2010年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37.26万吨，比 2009年下降 0.83%,其

中工业排放量 8.29 万吨，比 2009 年上升 9.95%。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为

2.53(即每万元 GDP 所产生的化学需氧量为 2.53 千克,见图 2-1-1）。全省

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前50家企业的排放量占全省工业排放量的30.84％

（详见附表 5－1）。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指城镇生活污水中排入环境的

化学需氧量) 28.97万吨，比上年降低 3.53%。 

图 2-1-1 2009-2010年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 

 

2010年全省氨氮排放量 2.98万吨，比上年降低 0.99%，其中工业排放

量 0.66万吨，比上年增加 6.45%；氨氮排放强度为 0.2（即每万元 GDP所

产生的氨氮为 0.2千克,见图 2-1-2）。全省工业氨氮排放量前 50家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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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占全省工业排放量的 51.16％（详见附表 5－2）。2010 年全省生活

氨氮排放量 2.32万吨，比上年降低 2.93%，占全省氨氮排放量的 77.85%，

比重比上年降低 1.55个百分点。 

图 2-1-2 2009-2010年氨氮排放强度 

 

2.2各设区市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9个设区市中，工业废水排放量最多的仍是漳州市，为6.28

亿吨，占全省 50.56%，主要原因是漳州龙海后石电厂（隶属于华阳电业有

限公司）大量利用海水脱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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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2010年设区市废水排放情况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最多的是泉州市（见图 2-2-2），为 7.91 万

吨，占全省 21.23%，其中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2.57 万吨，占全省工业

排放量的 31.0%，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5.34万吨，占全省生活排放量的

18.43%。 

图 2-2-2 2010年设区市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废水中氨氮排放量最多的是泉州市（见图 2-2-3），为 0.64 万吨，占

全省 21.6%，其中工业氨氮排放量为 0.19万吨，占全省 30.7%，生活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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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为 0.45万吨，占全省生活排放量的 19.0%。 

图 2-2-3 2010年设区市氨氮排放情况 

 

2.3工业行业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3.1工业废水排放情况 

2010年，我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前 4位的行业依次为火力发电业、造纸

及纸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 4个行业排放的废

水占重点统计企业废水排放量的 78.53%，比重比上年增加 0.33个百分点，

见图 2-3-1。 

图 2-3-1 2010年分行业工业废水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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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分行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前3位的行业为造纸业、纺织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占全省重点统计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 57.63%，比上

年减少 1.37个百分点，见图 2-3-2。  

图 2-3-2 2010年分行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2.3.3氨氮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重点统计企业氨氮排放量前4位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食品制造业，4 个行业占全

省重点统计企业氨氮排放量的 62.29%，比上年增加 4.19 个百分点，见图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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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2010年分行业工业氨氮排放情况 

 

3  废气 

3.1全省废气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工业煤炭消费总量为 6551.03万吨，比上年增长 9.85%，

主要分布在火电行业(占 60.56%，比重比上年降低 2.14 个百分点)和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占 15.56%）。其中燃料煤消费量为 5487.5万吨，比上年增

长 13.87%；原料煤消费量 1063.53万吨，比上年增长 3.97%。 

燃料油消费量（不含车船用）为 97.15万吨，比上年增加 11.56%。主

要分布在石油加工业(占 38.8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 28.62%，比上年

减少 5.38个百分点）和有色金属冶炼业(占 10.46%)。燃油仍以重油为主，

为 73.08万吨，比上年增长 21.84％，占总燃油量的 75.22%，比上年增加

6.32个百分点。 

全省工业废气排放量 13507.13 亿标立米（见表 3-1-1），比上年增加

28.67%，其中燃料燃烧排放废气量 8321.82亿标立米，比上年增加 26.47%；

生产工艺废气排放量 5185.32亿标立米，比上年增长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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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全省废气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年际对比表 

项目 

年度 

 

废气(亿标立米) 二氧化硫(万吨) 烟尘(万吨) 粉尘(万吨) 

合计 工业 
生

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

活 

2009

年 
10497.10 10497.10 - 41.97 39.92 2.05 11.33 7.07 4.26 15.66 15.66 - 

2010

年 
13507.13 13507.13 - 40.91 39.12 1.78 13.87 10.00 3.87 14.01 14.01 - 

增减

率

(%) 

28.67 28.67 - -2.53 -2.00 -13.17 22.42 41.44 -9.15 -10.54 -10.54 - 

全省二氧化硫排放量 40.91万吨，比上年下降 2.53%，见图 3-1-2。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39.12 万吨，比上年下降 2.00%，二氧化硫的产生及

排放量有所下降。二氧化硫排放主要集中在火力发电业(占工业排放量的

33.79%)和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占工业排放量的 15.72%)。全省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前 50 家企业的排放量占全省工业排放量的 58.83%，比上年降低

1.62个百分点（详见附表 5-3），排在前 4名的均是火电生产企业，依次为：

厦门华厦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嵩屿电厂占 6.27%，华能电力有限公司福

州电厂占 4.02%，福建华电可门发电有限公司占 3.31%，福建华电邵武发电

有限公司占 3.07%。全省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78 万吨，比上年降低

13.17%。全省生活耗煤量为 129.27万吨，比上年增加 6.26%。 

图 3-1-2 2009-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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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省烟尘排放量 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 22.42%。工业烟尘排

放量为 10.00万吨，比上年增长 41.44%。工业烟尘排放主要集中在火电行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合计 4.42万吨），

占总量的 44.20%，比重比上年减少 2.2个百分点。全省工业烟尘排放量前

50家企业的排放量占全省工业排放量的 37.77%，比重减少 0.73个百分点

（详见附表 5-4)，工业烟尘排放量排在全省前 3名的依次为：福建邵化化

工有限公司占 2.93%，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占 2.70%，福建省安溪煤矸

石发电有限公司占 1.94%。全省生活烟尘排放量为 3.87万吨，比上年降低

9.15%，占全省烟尘排放量的 27.90%，比重比上年降低 9.7个百分点。 

    全省工业粉尘排放量 14.01万吨，比上年减少 10.54%。工业粉尘排放

量主要集中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全省排放总量 65.15%。全省工业粉尘

排放量前 50 家企业的排放量占全省工业粉尘排放量的 52.27%（详见附表

5-5)，工业粉尘排放量排在全省前 4名的依次为：漳平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占 4.47%，龙岩卓鹰制铁有限责任公司占 4.15%，国产实业（福建）水泥有

限公司 3.36%，福建省永定闽福建材有限公司占 3.10%。 

3.2各设区市废气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3.2.1 废气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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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设区市的分布情况看（见图 3-2-1），2010年全省工业废气排放前

4位的分别为福州 3033.73亿标立米，比上年增长 67.58％；泉州 2516.85

亿标立米，比上年增长 18.47％；三明 2354.48 亿标立米，比上年增长

29.32％；龙岩 1441.99亿标立米，比上年增长 15.06％。上述四个城市工

业废气排放合计占全省的 69.20%。 

图 3-2-1 2010年设区市废气排放量 

 

3.2.2 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二氧化硫排放 40.91万吨，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39.12

万吨，占 95.62%；生活二氧化硫排放 1.78万吨，占 4.35%；两控区二氧化

硫的排放量占全省的 69.49%，比上年下降 11.61个百分点。 

从各设区市分布情况看（见图 3-2-2），二氧化硫排放量前 4位的分别

为福州 9.56万吨（同比增长 4.37%）、三明 6.60万吨（同比下降 6.38％）、

泉州 5.76万吨（同比增长 0.88％）、厦门 5.21万吨（同比下降 6.80％）。

上述四市合计共排放 27.13万吨，占全省的 66.32%。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排在前 4名的分别为福州、三明、龙岩和泉州，合计占全省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的 65.38%。 

表 3-2-2 2010年设区市二氧化硫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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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烟尘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烟尘排放 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 22.42％，其中工业烟

尘排放 10.00万吨，占 72.10%；生活烟尘排放 3.87万吨，占 27.90%；两

控区烟尘的排放量为 7.81万吨，占全省的 68.95%，其中工业排放 6.85万

吨，占全省工业排放的 68.54%。 

各设区市烟尘排放前 4位（见图 3-2-3）的分别为莆田 3.30万吨、三

明 2.63万吨、泉州 2.54万吨、南平 2.18万吨，合计共排放 10.66万吨，

占全省的 76.86%，较上年增长 3.56个百分点。 

表 3-2-3 2010年设区市烟尘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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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工业粉尘排放情况 

2010 年全省工业粉尘排放量 14.01 万吨，比上年降低 10.54%，其中

“两控区”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12.60万吨，比上年降低 18.34%，占全省总

量的 89.94%。 

3.3工业行业废气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3.3.1废气排放情况 

2010 年我省工业行业废气排放主要集中在非金属矿业制品业和火力

发电业，占全省重点统计企业排放量的 55.67%，较上年降低 0.93 个百分

点（见图 3-3-1）。 

图 3-3-1 2010年分行业工业废气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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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2010年我省工业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前 4名的行业依次为火力发电业、

非金属矿业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占全省重点工业排放量的 71.33%（见图 3-3-2），其中火力发电业的排放量

为 12.40万吨，比上年下降 19.69%，占全省重点统计企业排放量的 31.70%。 

图 3-3-2 2010年分行业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3.3.3烟尘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工业烟尘排放前 4名的行业依次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火力发电业、造纸业，合计占全省重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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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排放量的 60.27%，较上年降低 11.03个百分点，见图 3-3-3。 

图 3-3-3 2010年分行业工业烟尘排放情况 

 

3.3.4工业粉尘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工业粉尘排放量前 2名的行业依次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占全省重点统计企业排放量的 87.17%。除上述两

个行业外，其余各行业排放量较少，见图 3-3-4。 

图 3-3-4 2010年分行业工业粉尘排放情况 

 

3.3.5小结 

从以上工业行业废气 3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看，我省 2010年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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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火力发电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两大产业上，两行业的二氧化硫排

放合计 18.17万吨（比上年下降 12.05%），占全省工业总排放的 46.44%；

烟尘排放合计 3.07万吨（比上年增长 3.37%），占全省工业总排放的 30.7%；

工业粉尘排放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排放就占全省工业总排放的 65.15%。在

3种主要污染物排放企业排名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前 10名中有 7家是火力

发电厂，占全省二氧化硫工业总排放量的 22.88%；烟尘排放量前 10 名中

有 4 个是火力发电厂，占全省工业烟尘总排放量的 5.89%；工业粉尘排放

前 50名中基本为水泥制造厂，占全省工业粉尘总排放量的 52.27%。因此，

我省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仍以火电、水泥两个行业为主。 

3.4“两控区”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2010 年我省“两控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28.45 万吨，比上年下降

16.40％，占全省总排放的 69.49%。 

4  工业固体废物 

4.1全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排放及利用情况 

2010年我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6348.91万吨，比上年增长 18.2%，；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2.43万吨，比上年下降 8.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5425.81 万吨，比上年增长 38.1%；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量 55.87万吨，比上年降低 37.4%；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874.47

万吨，比上年降低 36.3%，见表 4-1-1。 

表 4-1-1 全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排放及利用情况年际对比表 

项目 

 

年度 

产生量(万吨) 
排放量 

(万吨) 

综合利用量 

(万吨) 
贮存量(万吨) 处置量(万吨)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2009年 6348.91 8.04 2.43 0 5425.81 3.94 55.87 0.03 874.47 4.07 

2010年 7486.58 8.01 3.52 0 6214.89 3.44 107.73 0.04 1181.14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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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率

(%) 
17.92 -0.37 44.86 0 14.54 -12.69 92.82 33.33 35.07 22.36 

4.2各设区市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理情况 

2010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排放 3.52万吨，比上年增长 44.86%，其中

三明、南平分别排放 1.53万吨和 1.05万吨，位列前两名，三明占全省总

排放的 43.47%。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中，龙岩市 3516.09万吨，比增

1.94％；三明 695.76万吨；两市合计占全省总利用量（6214.89万吨）的

67.77%。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列前 2位的分别为龙岩市 507.33万吨，比上

年增长 3.06％；三明市 437.96万吨，比上年增长 47.96%；两市合计占全

省总处置量（1181.14万吨）的 80.03%。 

4.3工业行业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2010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行业排放主要集中在非金属矿采选业、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的固体废物排放量为 0.72万吨，占全省排

放总量的 21.2%。 

4.4各设区市危险废物产生及集中处置情况 

2010年全省产生危险废物 8.01万吨，比上年减少 0.37%；其中泉州市

产生量为 1.98万吨，占全省总产生量的 24.72%； 

全省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 3.44 万吨，比上年减少 12.69%；福州、厦

门、三明列前 3位，分别为 1.14万吨、0.74万吨、0.65万吨，其中福州

市占全省 33.14%。 

全省危险废物贮存量为 393.31 吨，比上年增加 17.98%，其中厦门市

贮存量 293.25吨，占全省的 74.56%。 

危险废物处置量为 4.98万吨，比上年增加 22.36％，厦门市 15612.24

吨、泉州市 15261.32吨、南平市 7434.03吨，分列前三位。 

5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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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2010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98.68%，比上年降低 0.12个百分

点，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为 98.00%，比上年提高 0.9个百分点，工业烟尘

排放达标率为 95.21%，比上年降低 2.99 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

为98.23%，比上年提高3.02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82.89%，

比上年降低 2.51个百分点。 

6 全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情况 

6.1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 

2010年全省共有 76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其中当年新增 17座，日处理

污水能力 309.69万吨，比增 8.19％；年处理污水量 9.36亿吨，比上年增

长 21.74%。 

全年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11.43亿吨，比上年增长 10.71%。处理生

活污水量 7.96亿吨，比上年增长 28.11%，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69.61%，

比上年提高 9.41个百分点。 

6.2危险（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厂情况 

    2010年全省运行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为 7座，比上年减少 1座；实

际日处置能力 106吨；全年处置危险废物 1.83万吨，比上年减少 15.78%，

其中处置工业危险废物 0.77万吨，处置医疗废物 1.05万吨，分别占处置

总量的 42.08%和 57.38%。 

 

 

 

 

 

 



 19 

编制说明 

1、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单位的筛选方法 

以县区级为基本筛选单位，筛选占辖区排污总量 85%以上的重点调查

工业企业单位，筛选指标为 COD、氨氮、二氧化硫、烟尘、粉尘等主要污

染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产生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全部企业。采

取省、市、县（区）三级层层筛选的方法，先由省筛选出省级重点调查企

业；各设区市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筛选出市级重点调查企业；最后由县

（区）继续补充筛选，确定最终重点调查企业名单。非重点调查企业则根

据重点调查数据及实际排污情况测算出各项指标的量，然后逐级汇总。 

2、与 “十五”制度比较综合报表制度作如下调整： 

 （1）国家统计局批准文号更新为国统制[2007]47号； 

（2）增加各地区医院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环年综 5表）； 

 （3）增加各地区火电行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环年综 1-3表） 

 （4）增加各地区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季报表（环季综 1表） 

 （5）增加各地区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季报表（环季综 1-1表） 

 （6）增加各地区非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季报表（环季综 1-2表） 

3、与 “十五”制度比较基层报表制度作如下调整： 

（1）增加火电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环年基 1-2 表） 

（2）修订工业企业排放废水、废气中污染物监测情况（环年（季）基

2 表） 

（3）增加医院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环年基 6 表） 

（4）增加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季报表（环季基 1表） 


